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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1001117-6 

訴願人：○○○        

代表人：○○○            

原行政處分機關：新竹縣政府稅捐稽徵局 

 

緣訴願人因 100年地價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00年 7月 26日

新縣稅東一字第 1000053638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

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原處分機關辦理「100 年地價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查得

訴願人所有新竹縣竹東鎮仁愛段○○地號土地（以下簡稱系爭土

地）原供環安停車場有限公司經營停車場，並按優惠稅率課徵地

價之土地，因環安停車場登記證有效期限至 99年 5月 31日，該

土地自 99年 6月 1日起，已與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5款規

定不符，乃於 100年 6月 22日以新縣稅東一字第 1000058189號

函通知訴願人，該土地應自 100年起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地

價稅，訴願人於 100 年 6 月 28 日以一總總財字第 22536 號函檢

送該停車場取得新竹縣政府 99年 8月 16日核發竹縣停場登字第

0993512872024-1 號停車場經營登記證，主張該登記證有效期限

自 99年 6月 1日至 102年 5月 31日止，其所有系爭土地仍可按

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原處分機關於 100年 7月 8日以新縣稅東

一字第 1000053354 號函復訴願人，系爭土地依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為商業區，非停車場用地，為臨時路外停車場用地，依財

政部 100年 6月 9日台財稅字第 10000234990號函釋規定，該停

車場不得再按特別稅率課徵地價稅，所請未能照辦。訴願人又於

100年 7月 15日以一總總財字第 24615號函主張，該停車場取得

新 竹 縣 政 府 99 年 8 月 16 日 核 發 竹 縣 停 場 登 字 第

0993512872024-1 號「新竹縣停車場經營登記證」在案，先於財

政部 100年 6月 9日台財稅字第 10000234990號函釋，該筆土地

應更正繼續以優惠稅率課徵地價稅。原處分機關再於 100年 7月

26 日以新縣稅東一字第 1000053638 號函復，訴願人雖將系爭土

地續租予環安停車場有限公司經營停車場使用，亦取得新竹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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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停車場登記證，但訴願人於 100 年 6 月 28 日始提出申請，係

在上開財政部函釋之後申請，依該財政部函釋規定已不得再適用

特別稅率課徵地價稅，是仍應維持原核定，自 100年起改按一般

用地稅率核課地價稅。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訴願。 

二、訴願意旨略謂： 

（一）訴願人土地於 96年核准設置環安停車場，設置期限到期向交

通局辦理續約變更，於 100年 8月 6日（訴願人誤植，應為 99

年 8月 16日）取得新「新竹縣停車場經營登記證」(竹縣停場

登字第 0993512872024-1號)，依據土地稅法第 41條第 1款規

定：「依第 17條及第 18條規定，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土

地所有權人應於每年(期)地價稅開徵前 40日前(每年 9月 22

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次年期開始適用。前

已核定而用途未變更者，以後免再申請。」訴願人自 96年出

租環安停車場有限公司取得停車場登記證以來，就做停車場使

用至今，從未變更用途。 

（二）另依據信賴保護原則，訴願人因信賴土地稅法規定之申請時間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8條「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

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訴願人於 100年 6月 28

日提出申請，卻因行政院 100年 6月 8日一函(院臺財字第

1000029224號)而停止停車場優惠稅率之申請，有違人民對政

府及土地稅法之信賴，日後對於政策及法令將無所適從。請求

核准訴願人竹東鎮仁愛段○○地號土地按停車場用地特別稅

率課徵地價稅等語。 

三、答辯意旨略謂： 

（一）按「供左列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

未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一、…四

、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加油站及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之供

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五、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土地。」「

依第 17條及第 18條規定，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土地所有

權人應於每年(期)地價稅開徵前 40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

者，自申請之次年期開始適用。前已核定而用途未變更者，以

後免再申請。」為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4款、第 5款(平

均地權條例第 21條第 1項第 5款)及同法第 41條第 1款所明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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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按「依停車場法規定取得停車場登記證者，其設置供公共使

用之停車場用地，准依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5款及平均

地權條例第 21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

但未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所

報請限縮本院 83年 1月 24日台 83財 02655號函核定之適用

範圍，對於依停車場法規定申請核准設置之臨時路外停車場，

不再准予適用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5款及平均地權條例

第 21條第 1項第 5款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規定；惟已依前

揭院函核准適用優惠稅率者；俟其停車場核准設置年限屆滿之

次年起，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一案，准予照辦。」

為行政院 83年 1月 24日台 83財 02665號函(財政部 83年 2

月 16日台財稅第 830042741號函釋)及 100年 6月 8日院臺財

字第 1000029224號函(財政部 100年 6月 9日台財稅第

10000234990號函釋)核釋有案。 

再按「主旨：依土地稅法第 17條及第 18條規定，得適用特別

稅率之用地，於適用特別稅率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應如何恢

復一般稅率課徵地價稅一案，請依說明二會商結論辦理。說明

：二、本案經邀集有關機關會商獲致結論如下：『(一)依土地

稅法第 17條及第 18條規定，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於適用

特別稅率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應自其原因、事實消滅之次期

起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二)…』」則為財政部 80

年 5月 25日台財稅第 801247350號函釋在案。 

（二）查訴願人所有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商業區，非土地稅法第 18

條第 1項第 4款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之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

用地，先於敘明。因環安停車場登記證(竹縣停場登字地 024

號)有效期限至 99年 5月 31日，原處分機關乃依財政部 80年

5月 25日台財稅第 801247350號函釋規定，於 100年 6月 22

日以新縣稅東一字第 1000058189號函通知訴願人該土地應自

次年期起，即 100年起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地價稅。訴願

人雖於 99年 8月 16日取得新竹縣政府核發竹縣停場登字第

0993512872024-1號停車場經營登記證，惟迄行政院 100年 6

月 8日院臺財字第 1000029224號函釋(財政部 100年 6月 9日

台財稅字第 10000234990號函釋)前，即行政院函釋依停車場

法規定申請核准之臨時路外停車場用地，不再准予適用土地稅



4 
4
 

法第 18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按千分之十課徵地價稅前，訴願

人並未依土地稅法第 41條第 1款規定提出繼續依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5款規定按停車場之優惠稅率課徵地價稅之申請，依上

開行政院及財政部函釋規定，即不得再適用停車場之地價稅優

惠稅率，原處分機關核定應自 100年起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課

徵地價稅，並無違誤。訴願人於接獲原處分機關自 100年起改

按一般用地課徵系爭土地地價稅之函後，於 100年 6月 28日

始以一總總財字第22536號函檢送環安停車場新的停車場登記

證，申請按停車場優惠稅率課徵地價稅，已不符上開財政部函

釋後段「前已核准適用優惠稅率者，自其停車場核准設置年限

屆滿之次年起，恢復按一般用地課徵地價稅」之規定。訴願人

於 100年 7月 15日以一總總財字第 24615號函主張，新竹縣

政府於 99年 8月 16日核發竹縣停場登字第 0993512872024-1

號「新竹縣停車場經營登記證」，先於財政部 100年 6月 9日

台財稅字第 10000234990號函釋，應准予繼續以優惠稅率課徵

地價稅，即無可採。縱如訴願人主張，系爭土地自 96年出租

環安停車場有限公司取得停車場登記證以來，就作停車場使用

至今，從未變更用途，依上開行政院及財政部函釋規定，仍無

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5款之適用。 

（三）訴願人主張依據信賴保護原則，訴願人因信賴土地稅法規定之

申請時間，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8條「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

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訴願人於 100

年 6月 28日提出申請，卻因行政院 100年 6月 8日一函(院臺

財字第 1000029224 號)而停止停車場優惠稅率之申請，有違人

民對政府及土地稅法之信賴乙節，查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

第 5款明定，得適用千分之十地價稅優惠稅率之土地為「其他

經行政院核定之土地」，是行政院 100年 6月 8日院臺財字第

1000029224號函釋既已規定，依停車場法規定申請核准設置之

臨時路外停車場，不再准予適用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5

款及平均地權條例第 21條第 1項第 5款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

稅，則系爭土地自 100年起即無千分之十地價稅優惠稅率之適

用，此行政處分並無違反土地稅法第 18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8

條之規定，訴願人主張，顯有誤解，委難採憑。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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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供左列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

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四、經主管

機關核准設置之加油站及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之供公眾使用

之停車場用地。五、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土地。」「依第 17條及

第 18條規定，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每年(

期)地價稅開徵前 40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次年

期開始適用。前已核定而用途未變更者，以後免再申請。」為土

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4款、第 5款（同平均地權條例第 21條

第 1項第 5款）及同法第 41條第 1款定有明文。 

次按「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公、私有空地，其土地所有人、土地管

理機關、承租人、地上權人得擬具臨時路外停車場設置計畫，載

明其設置地點、方式、面積及停車種類、使用期限及使用管理事

項，並檢具土地權利證明文件，申請當地主管機關會商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核准後，設置平面式、立體式、機械式或塔

臺式臨時路外停車場；在核定使用期間，不受都市計畫法令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有關區位、用途、建蔽率、容積率、建築高度等相

關限制。但臨時路外停車場設置於住宅區者，應符合住宅區建蔽

率、容積率及建築高度之規定。前項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之

程序、使用期限、區位、用途、建蔽率、容積率、建築高度、景

觀維護、審核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會商內政

部等有關機關定之。第一項所稱空地，係指非法定空地而無地上

物或經依建築管理法令規定拆除地上物之土地。」「當地地方主

管機關受理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案件後，由其所屬停車場主

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依其都市發展現況，鄰近地區停車需求、

都市計畫、都市景觀、使用安全性及對環境影響等有關事項審核

之，經審核合格者發給設置許可，並核定使用期限。」「臨時路

外停車場開放使用前，應由負責人訂定管理規範，報請當地地方

主管機關核備並領得停車場登記證後，始得依法營業。前項停車

場登記證有效期限，應依第 10條核准使用年限，期滿自動失效

。」分別為停車場法第 11條、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

場辦法第 10條及第 12條所明訂。 

再按「主旨：依土地稅法第 17條及第 18條規定，得適用特別稅

率之用地，於適用特別稅率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應如何恢復一

般稅率課徵地價稅一案，請依說明二會商結論辦理。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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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邀集有關機關會商獲致結論如下：『(一)依土地稅法第 17

條及第 18條規定，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於適用特別稅率之

原因、事實消滅時，應自其原因、事實消滅之次期起恢復按一般

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為財政部 80年 5月 25日台財稅第

801247350號函釋在案。 

末按「依停車場法規定取得停車場登記證者，其設置供公共使用

之停車場用地，准依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5款及平均地權

條例第 21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按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所報請限縮

本院 83年 1月 24日台 83財 02655號函核定之適用範圍，對於

依停車場法規定申請核准設置之臨時路外停車場，不再准予適用

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5款及平均地權條例第 21條第 1項第

5款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規定；惟已依前揭院函核准適用優惠

稅率者；俟其停車場核准設置年限屆滿之次年起，恢復按一般用

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一案，准予照辦。」分別為行政院 83年 1月

24日台 83財 02665號函（財政部 83年 2月 16日台財稅第

830042741號函）及行政院 100年 6月 8日院臺財字第 1000029224

號函（財政部 100年 6月 9日台財稅第 10000234990號函）等函

釋有案。 

二、經查訴願人所有系爭土地由環安停車場有限公司依停車場法規定

向本府申請臨時路外停車場設置，經本府核定並發給停車場經營

登記證，其停車場經營登記證（竹縣停場登字第 024號）有效期

限至 99年 5月 31日止。訴願人據此向原處分機關竹東分局申請

按特別稅率課徵系爭土地地價稅，業經原處分機關竹東分局准予

自 96年起按特別稅率課徵前開土地地價稅。嗣環安停車場有限

公司於原停車場經營登記證有效期限期滿後，再次向本府申請並

於 99年 8月 16日獲本府核發停車場經營登記證（竹縣停場登字

第 0993512872024-1號，有效期限至 102年 5月 31日），惟訴願

人遲至 100年 6月 28日始向原處分機關竹東分局申請系爭土地

仍按特別稅率課徵地價稅，此有新竹縣停車場經營登記證竹縣停

場登字第 024號及第 0993512872024-1號、訴願人 96年 9月 12

日一總政總財字第 16123號函及 100年 6月 28日一總總財字第

22536號函、原處分機關竹東分局新縣東一第 0960045637 號函附

卷可稽，且為訴願人所不爭執，洵堪認定，惟查行政院院臺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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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00029224號函已自 100年 6月 8日起適用，對於依停車場

法規定申請核准設置之臨時路外停車場，不再准予適用土地稅法

第 18條之特別稅率，故原處分機關否准訴願人申請，係依法行

政，尚無違誤。 

三、次查訴願人主張系爭土地自 96年出租環安停車場有限公司取得 

停車場經營登記證以來就做停車場使用至今，從未變更，適用土

地稅法第 41條第 1款規定乙節，惟查系爭土地為都市計畫內使

用分區為商業區之土地，非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4款依都

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之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而為同條第 1項

第 5款之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土地。原處分機關於 96年依訴願

人申請按行政院 83年 1月 24日台 83財 02665號函釋（財政部

83年 2月 16日台財稅第 830042741號函釋）將依停車場法規定

取得停車場登記證之系爭土地，准予自 96年按特別稅率課徵地

價稅，惟依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辦法第 12條第 2

項規定，停車場登記證有效期限為核准使用年限，期滿自動失效

，而訴願人所持之停車場經營登記證其有效期限至 99年 5月 31

日止，則停車場經營登記證即自 99年 6月 1日自動失效，是以

系爭土地之特別稅率即失所附麗而失效，原處分機關依財政部 80

年 5月 25日台財稅字第 801247350號函釋規定，將系爭土地自

100年恢復按一般用地課徵地價稅，自屬有據。 

四、再查訴願人主張依據依行政程序法之信賴保護原則，訴願人因信

賴土地稅法規定之申請時間，於 100年 6月 28日提出申請，卻

因行政院 100年 6月 8日院臺財字第 1000029224號函釋而停止

停車場優惠稅率之申請，有違人民對政府及土地稅法之信賴乙節

，查系爭土地既為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5款之其他經行政

院核定方得適用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之土地，而行政院已於前開

函釋規定，依停車場法規定申請核准設置之臨時路外停車場，不

再准予適用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5款及平均地權條例第 21

條第 1項第 5款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又參照釋字第 287號解

釋意旨行政主管機關就行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原意

，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據此，原處分機關依前開函釋

否准訴願人所請，自無違反行政程序法之信賴保護原則及土地稅

法之規定，訴願人主張，顯不足採。是以，揆諸前揭規定及函釋

意旨，原處分機關之處分尚無違誤，應予維持。至於兩造其餘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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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防禦方法，核與本件訴願決果不生影響，自無一一斟酌，併此

敘明。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